    香格里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 政 处 罚 决 定 书

　　　　　　        （香）市监罚〔2017〕100号  


当事人：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香格里拉市康定路连锁店

法定负责人：尹世升         负责人：许忠明  

联系电话：15184999797      营业场所：香格里拉市康定路    

经查，你店销售的被我局执法人员于2017年6月8日依法抽样送检的龙马足浴理疗按摩器，样品经云南省医疗器械检验研究院检验；判定为不符合YZB/鲁0288-2013《足浴理疗按摩器》标准要求，属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行业标准的产品；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十三条之规定；涉案产品数量为3台，货值金额共计¥1494元，已销售1台，违法所得共计¥200元。主要证据材料有：现场检查笔录1份，监督抽样单1份，检验报告1份，检验结果告知书1份，调查笔录1份、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企业标准1份、合格证复印件1份、照片1份等。

我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 决定给予以下行政处罚：

1、责令停止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行业标准的产品；

    2、没收违法销售的足浴理疗按摩器1台；

3、处违法销售产品货值金额1.5倍罚款贰仟贰佰肆拾壹元整（¥2241.00元）；

    4、没收违法所得贰佰元整（¥200.00元）；
    共处罚没款贰仟肆佰肆拾壹元整（¥2441.00元）。              
当事人应当自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款缴至香格里拉市财政局中国农业银行大中甸分理处（户名：中国农业银行大中甸分理处，账号：24160801040002344，地址：香格里拉市长征路中段）。逾期不按照规定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60日内向香格里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在6个月内向香格里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我机关将依法强制执行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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